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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是社会固定资产再生产的主要手段。通过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

活动，国民经济不断采用先进技术装备，建立新兴部门，进一步调整经济结构和生产力的地区分布，增强

经济实力，为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创造物质条件。这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固定资产投资额是以货币表现的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活动的工作量，它是反映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速

度、比例关系和使用方向的综合性指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包括建设项目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农户

个人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  根据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不同，分为上年末结余资金、本年实际到位

资金和各项应付款合计。其中本年实际到位资金又分为国家预算资金、国内贷款、利用外资、自筹资金和

其他资金。 
（1）国家预算资金指各级政府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财政资金，包括中央预算资金和地方预算资金。国

家预算包括一般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保基金预算。各类预算中用于固定资产投

资的资金全部作为国家预算资金填报，其中一般预算中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部分包括基建投资、车购税、

灾后恢复重建基金和其他财政投资。各级政府债券、政府专项债也应归入国家预算资金。 
（2）国内贷款指报告期向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借入用于在建项目投资的各种国内借款，包括银行利

用自有资金及吸收存款发放的贷款、上级拨入的国内贷款、国家专项贷款，地方财政专项资金安排的贷款、

国内储备贷款、周转贷款等。 
（3）利用外资指报告期收到的境外（包括外国及港澳台地区）资金(包括设备、材料、技术在内)。包

括对外借款（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出口信贷、外国银行商业贷款、对外发行债券和股票）、

外商直接投资、外商其他投资(包括补偿贸易、加工装配由外商提供的设备价款、国际租赁，外商投资收益

的再投资资金)。不包括我国自有外汇资金（国家外汇、地方外汇、留成外汇、调济外汇和中国境内银行自

有资金发放的外汇贷款等）。各类外资按报告期的外汇牌价（中间价）折成人民币计算。 
（4）自筹资金指在报告期内筹集的用于在建项目投资的资金。包括自有资金、股东投入资金和借入资

金，但不包括各类财政性资金、从各类金融机构借入资金和国外资金。 
（5）其他资金来源指在报告期收到的除以上各种资金之外的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包括社会集资、

个人资金、无偿捐赠的资金及其他单位拨入的资金等。 

固定资产投资按国民经济行业分  建设项目归哪个行业，按其建成投产后的主要产品或主要用途及社

会经济活动性质来确定。基本建设按建设项目划分国民经济行业，更新改造、国有经济单位其他固定资产

投资及城镇集体投资根据整个企业、事业单位所属的行业来划分。一般情况下，一个建设项目或一个企业、

事业单位只能属于一种国民经济行业。为了更准确地反映国民经济各行业之间的比例关系，联合企业（总

厂）所属分厂属于不同行业的，原则上按分厂划分行业。 

固定资产投资按建设性质分  建设项目的性质一般分为新建、扩建、改建、迁建、恢复。基本建设按

建设项目划分建设性质，更新改造、国有经济单位其他固定资产投资及城镇集体投资按整个企业、事业单

位的建设情况确定建设性质。目前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是根据我国现行的计划管理体制区分的，所以基本

建设和更新改造都可以分别按新建、扩建等划分。 
（1）新建一般是指从无到有、“平地起家”新开始建设单位。有的单位原有的基础很小，经过建设后

其新增加的固定资产价值超过原有固定资产价值（原值）三倍以上的也算新建。 
（2）扩建一般是指为扩大原有产品的生产能力，在厂内或其他地点增建主要生产车间(或主要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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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的生产线或总厂之下的分厂的企业；事业单位和行政单位在原单位增建业务用房（如学校增建教学用

房、医院增建门诊部或病床用房、行政机关增建办公楼等）也作为扩建。 
（3）改建一般是指现有企业、事业单位为了技术进步，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促进产品升级

换代、降低消耗和成本，加强资源综合利用和三废治理、劳保安全等，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

材料等对现有设施、工艺条件进行技术改造或更新（包括相应配套的辅助性生产、生活福利设施）。有的企

业为充分发挥现有生产能力，进行填平补齐而增建不增加本单位主要产品生产能力的车间等，也属于改建。 

固定资产投资按构成分  固定资产投资活动按其工作内容和实现方式分为建筑安装工程，设备、工具、

器具购置，其他费用三个部分。 
（1）建筑安装工程(建筑工作量)指各种房屋、建筑物的建造工程和各种设备、装置的安装工程。包括

各种房屋建造工程，各种用途设备基础和各种工业窑炉的砌筑工程；为施工而进行的各种准备工作和临时

工程以及完工后的清理工作等；铁路、道路的铺设，矿井的开凿及石油管道的架设等；水利工程；防空地

下建筑等特殊工程；以及各种机械设备的安装工程；为测定安装工程质量，对设备进行的试行工作。在安

装工程中，不包括被安装设备本身的价值。 
（2）设备、工具、器具购置指购置或自制达到固定资产标准的设备、工具、器具的价值，固定资产的

标准按财务部门规定。新建单位、扩建单位的新建车间按照设计和计划要求购置或自制的全部设备、工具、

器具，不论是否达到固定资产标准均计入“设备、工具、器具购置中”。 
（3）其他费用指除建筑安装工程和设备、工具、器具购置以外的投资完成额。它包括两种性质的费用，

一种是属于增加固定资产的费用，主要有：建设单位管理费，土地、青苗等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勘察设

计费，研究实验费、农林单位牲畜购置费、各种经济林木的营造费、办公和生活家具、器具购置费、引进

技术和进口设备项目的其他费用、联合试运转费等；一种是属于不增加固定资产的费用，主要有：施工机

械转移费、生产职工培训费、农业开荒费用及报废工程损失费等。 

施工项目  指报告期内曾进行建筑或安装工程施工活动的建设项目。包括报告期内新开工项目、报告

期以前开工跨入报告期继续施工的项目以及报告期施过工并在报告期内全部建设投产或停缓建的项目。 

全部建成投产项目  工业项目是指设计文件规定形成生产能力的主体工程及其相应配套的辅助设施全

部建成，经负荷试运转，证明具备生产设计规定合格产品的条件，并经过验收鉴定合格或达到竣工验收标

准，与生产性工程配套的生产福利设施可以满足近期正常生产的需要，正式移交生产的建设项目。非工业

项目是指设计文件规定的主体工程和相应的配套工程全部建成，能够发挥设计规定的全部效益，经验收鉴

定合格或达到竣工验收标准，正式移交使用的建设项目。 

房屋施工面积  指报告期内施工的全部房屋建筑面积。包括本期新开工的房屋建筑面积、上期跨入本

期继续施工的房屋建筑面积、上期停缓建在本期恢复施工的房屋建筑面积、本期竣工的房屋建筑面积以及

本期施工后又停缓建的房屋建筑面积。多层建筑应填各层建筑面积之和。 

房屋竣工面积  指报告期内房屋建筑按照设计要求已全部完工，达到住人和使用条件，经验收鉴定合

格或达到竣工验收标准，可正式移交使用的各栋房屋建筑面积的总和。 

房屋建筑面积竣工率  指一定时间内房屋竣工面积占同期房屋施工面积的比率。它是从房屋建筑施工

速度的角度反映投资效果和建筑业经济效益的指标。 

新增固定资产  指通过投资活动所形成的新的固定资产价值。包括已经建成投入生产或交付使用的工

程价值和达到固定资产标准的设备、工具、器具的价值及有关应摊入的费用。它是以价值形式表示的固定

资产投资成果的综合性指标，可以综合反映不同时期、不同部门、不同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成果。 




